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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八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八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

料。本次会议于2019年12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全部

发表意见。符合《公司法》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何谦先生提议召开。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大竹林土地装入重庆远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拟以股权方

式对外转让的议案》 

2012 年 3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

方联合投资竞拍土地的议案》。2012 年 9 月 18 日，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汽贸”）及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重庆商社中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实业”）联合摘牌取得位于重庆市

两江新区大竹林组团 O标准分区 O19-2、O19-3、O19-5、O21-1、O21-5、O21-6、

O21-9、O21-10共八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各方投入及所持土地使用权的比例为：

中天实业持有 69.095%，公司和商社汽贸合计持有 30.905%。 

2016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四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意向协议书〉的议案》并发布《第六届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6-058）：“……，（2016年）商社集团拟将所持中天实业的全部股权、

对中天实业所享有的债权（以下统称为“国有产权”）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进

行挂牌转让。鉴于重庆百货、中天实业和商社汽贸为该地块共同所有人且原计划



 

进行联合开发。公司同意与中天实业的控股股东商社集团、商社汽贸和中天实业

的意向受让方（指届时拟参与竞价的一方）签订《意向协议书》。如意向受让方

最终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竞价程序/挂牌程序竞得国有产权的受让权，则商

社集团与意向受让方签署正式的转让协议的同时，应按照公司和商社汽贸的要

求，就公司和商社汽贸持有的该地块 30.905%的物权与意向受让方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物权转让协议。并且国有产权转让完成之日起三年内，意向受让方应参与收

购公司和商社汽贸所持该地块 30.905%物权。公司按照有关物权转让程序转让该

地块 30.905%物权时，意向受让方应参与竞拍，并且竞拍价格按比例不得低于本

次竞得商社集团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格及本次国有产权转让完成之日至公司和商

社汽贸转让所持 30.905%物权期间的利息。如有其他竞买方以高于意向受让方出

价竞得该等物权的，则公司及子公司商社汽贸与意向受让方的有关协议自行终

止。” 

2016 年，商社集团通过重庆联交所将中天实业 100%股权转让给协信公司。 

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第六届六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大竹林

项目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以独资形式，出资 200 万元成立大竹林项

目有限责任公司（现名称为重庆远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溪物业”）；

并决定将公司及商社汽贸持有大竹林项目 30.905%的土地使用权转移至远溪物

业名下。 

2019 年 3月，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

已从协信公司受让并持有重庆远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远

浇”）100%股权，重庆远浇持有重庆远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远淮”）100%股权，重庆远淮持有重庆远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远

冲”）100%股权。融创通过重庆远冲持有上述大竹林土地 69.095%权益。 

基于上述情形，公司所持大竹林土地 30.905%权益转让事宜未能按第六届四

十八次和第六届六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实施。 

2019 年 12月，经履行土地评估、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登记、国有资产转

让审批程序，本次董事会决定：  

1.公司决定按国有产权交易相关规定，将所持有的大竹林土地 30.905%土

地权益以不低于备案的评估总价（评估总价为 88093.95万元）的价格 88370.01



 

万元转让给远溪物业。 

2.公司决定按国有产权交易相关规定，将远溪物业 100%股权以届时评估并

备案的价格在重庆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同时不得排斥第三方投资者参与竞价。 

在此期间，若满足协议转让情形的，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可按协议转让方式，将远溪物业 100%股权转让给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